
连带责任

和我没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不等
同于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虽然潘某定、黄某胜
作为搭乘者未直接驾驶机动车，对于交通事故的
发生无事故责任，但对事故造成的损害存在过
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黄某霞酒后主动驾车并不存在无偿
代驾情形，且黄某霞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明知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仍驾驶车辆，导致事故发
生。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黄某霞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潘
某定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明知黄某霞饮酒，仍让其驾
驶，对损害的发生有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
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
驶机动车的”规定，潘某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黄某胜在明知黄某霞已饮酒，没有制止黄某
霞驾驶车辆，仍然自愿搭乘其驾驶车辆且未系安
全带，其甘愿承担风险并对损害的扩大存在过
错，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黄某胜亦应对自身
损害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
过错程度，法院作出判决：黄某霞和潘某定分别
赔偿黄某胜损失6万余元和3万余元。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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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承办法官表示，机动车所有人
或管理人，在出借车辆时务必尽到审查
义务，明知他人醉酒仍允许其驾驶机动
车，酿成事故须承担连带责任。

自危险驾驶罪2011年入刑以来，国家
对酒驾行为的打击，一直呈现严厉的态势，

“酒后不开车”现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对
于将车借给他人酒后驾驶，以及不开车也
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却缺少共同认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
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
思联络，知道其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
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及该
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并希望
或放任该后果的发生。因此，作为机动
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在明知他人饮酒后，
仍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放任醉驾，若他
人构成危险驾驶罪，机动车所有人或管
理人则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除了上述情形，还有另外两种行为
也涉嫌危险驾驶罪共同犯罪，一是在饮
酒过程中，行为人明知他人必须驾车出
行，仍极力劝酒或胁迫、刺激其饮酒，
且饮酒后未给其找代驾的行为；二是机
动车所有人、持有人明知他人饮酒，指
使、教唆、胁迫、命令他人驾驶机动车的
行为。 （法治日报）

明知酒驾仍搭车 发生事故谁担责？

明知他人饮酒仍借车 车主是否应担责？醉酒后发生意外
酒友责任如何划分？

生活中，三五好友组局把酒言欢，不枉为生活中的一件乐事。但酒后驾
驶车辆，其他共饮者又一起搭乘车辆，发生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损失谁来负
责？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判决
搭乘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021年6月30日，黄某胜与黄某霞、潘某定等人组局饮酒。酒后，黄某霞
驾驶潘某定的小型轿车搭载潘某定、黄某胜，行驶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黄某
胜受伤及车辆受损。交警大队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黄某霞
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胜、潘某定不承担责任。因就黄某胜损害赔偿
事宜三方协商不成，黄某胜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黄某霞和潘某定赔偿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万余元。

黄某霞辩称，其是为车主潘某定无偿代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应由潘
某定对本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潘某定辩称，其没有要求黄某霞帮忙驾驶车辆，而是黄某霞主动要求驾
驶，应由黄某霞承担全部责任。

雁塔法院认为，原告就诊病历记载足以证
明本案各被告在去KTV唱歌前，便已知晓原告
因醉酒摔伤且已昏迷，但各被告仍在聚餐结束
后继续前往 KTV 唱歌，而非第一时间查看原
告的身体状况将其送医就诊，原告直至次日才
在医院住院并进行手术治疗。

故此，四被告作为聚餐的主要参与人
员，既未在原告饮酒过量时加以劝阻，亦未
在原告醉酒摔伤后第一时间履行救助义务，
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一定的过错责
任。另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
应对自身身体状况及酒量有清楚认知和判
断，应对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过错责
任。此外，因原告颅脑损伤的损害后果与
饮酒行为之间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原因
力，故综合考虑后酌定，由原告对自身损害
后果承担 85%的责任，由四被告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本人应对饮酒的后果承
担主要责任，但共同饮酒人进入醉酒等危险
状态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当及时积极履行
救助义务，采取照顾、救护、通知、送医等合
理措施保护醉酒之人免受伤害，若因过错
违反上述义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雁塔法院高新法庭法官李晓婷表示，
在饮酒时应当理性、适度饮酒，饮酒者要量
力而行，同饮者在喝酒过程中不要强迫性
劝酒，以避免意外发生。 （华商报）

说法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如今，无论是家庭聚会还
是工作聚餐，小酌几杯乃是“常规操作”，但过量饮酒
可能引发悲剧。那么，醉酒后若发生意外，“酒友”是
否需承担责任？如需承担，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日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高新法庭审理了一起
因饮酒过量导致受伤而起诉同饮者的案件。

2023年，小刘因购置了新车，又适逢小张过
生日，故邀请朋友小王、小李、小赵等共计十人
聚餐，其间众人喝了三瓶白酒，小王称吃饭期间
因醉酒去卫生间时曾摔倒。聚餐结束后一行
人又前往KTV唱歌，因小王已是醉酒昏迷状
态，其余几人便将小王安排至隔壁包间休息
直至唱歌结束。

聚会结束后小张带小王回家休息，到家
后发现小王持续昏迷，便拨打 120将其送至
医院，经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型。因
此，小王将聚餐时共同饮酒的小刘、小张、小
李、小赵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四被告赔偿原
告损失共计50余万元。

四个被告辩称聚餐过程中无强迫饮酒、
劝酒等行为，原告脑出血系在卫生间摔伤
所致，与被告无关。并且被告已尽到合理
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经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
定结论为：原告颅脑损伤的损害后果与饮
酒行为之间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原因力。
另原告就医的门诊病历中，记载了被告小
张送原告小王就医时，曾自述小王因醉酒
在卫生间摔伤且昏迷不醒。

共同饮酒人醉酒
其他饮酒人应及时救助

说法
作为车主，明知他人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车主

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近日，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共同犯罪案件，机动车车主
将车辆交由饮酒人员驾驶并搭乘，二人均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院查明，2023年10月，宋某和陈某为庆祝工程顺利
完工，相约庆祝一番。酒过三巡，两人兴致渐浓，又前往
KTV唱歌喝酒，直至夜深两人都喝了不少，便张罗着一起
乘车回家。走出门外，宋某拿过陈某的车钥匙直接走向驾
驶位，而陈某在明知宋某与其共同饮酒的情况下，非但没
有劝阻，反而同意宋某驾驶其机动车，并搭乘该车坐在副
驾驶位。在行驶过程中，由于宋某酒后意识模糊、操作
不当，撞到停放在路边的一辆白色轿车。

事故发生后，白色轿车车主报警。在公安机关询问
阶段，陈某欲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多次陈述是自己开车
造成的事故，但其他在案证人证言皆指明是宋某开的
车。后经公安机关向陈某释明，如果不如实陈述将构成
包庇罪，随后，陈某才如实供述，承认是宋某开的车。

经辽源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宋某血液中乙
醇含量为 173.45mg/l00mL，陈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62.9mg/100mL。随后，检察机关以宋某和陈某涉嫌危
险驾驶罪诉至东丰县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
驾驶罪；被告人陈某作为机动车管理和直接使用者，明知
宋某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仍将其所有的机动车交予宋某
驾驶，并搭乘该车未予阻止，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本案系共同犯罪，鉴于宋某、陈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和依法从宽处理。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宋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判决陈某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
并处罚金7000元。

借车给醉酒人驾驶
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

说法
搭乘者不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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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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